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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乌拉特前旗2024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落实情况的报告

旗人大常委会：
现将《乌拉特前旗2024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的报告》随文呈报，请予以审阅。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1月27日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1月27日印发
乌拉特前旗2024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落实情况的报告

按照工作安排，现就我旗2024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汇报如下。
一、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乌拉特前旗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坚持“四个最严”要求，全面压实“两个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效保障全旗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
（一）食药安全监管责任体系日益完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压实各职能部门在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的行业监管职责，构建旗、镇、村三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将全旗食品生产经营者划分为B、C、D级，按层级对应的原则匹配了548名包保干部。初步形成统一协调、责任明确、齐抓共管、各方参与的安全监管体系，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二）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力度持续加大。一是执法检查方面，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为抓手，完成各类食品药品执法检查5900余户次，出动执法车辆1600余车次，人员2000余人次。累计查办食品案件134件，罚没款金额118.3万元；药品案件6件，罚没款金额4.6万元；医疗器械案件23件，罚没款金额28万元；化妆品案件19件，罚没款金额4.2万元，已全部结案。二是风险管控方面，认真履行生产、流通、餐饮环节的安全监管职责，利用“双随机”“执法检查+智慧监管”等方式，依托风险管控平台，构建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截至目前，全旗流通环节入驻风控平台938户，餐饮环节入驻风控平台710户，特殊食品入驻风控平台18户。结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风险特点，对辖区内71家食品生产企业进行风险分级，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切实提升监管效率。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189人次，车辆89台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企业58家次，查处食品违法案件6起，罚没款共计19.03616万元。三是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完成各类节日、活动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和保障任务，累计出动食品安全保障人员70余人次，食品安全检测车9台次，完成食品安全快检387批次（快检车207批次，快检室180批次），检验结果全部合格。四是肉类产品常态化监管方面，坚持不懈抓好动物检疫监管工作，形成以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为基础，检疫监管为保障，相互促进、层层把关的动物卫生监督性格局。截至目前，全旗产地检疫动物共计423614头，其中猪122855头，羊290806头，牛2953头，鸡7000羽。屠宰检疫动物共计202412头，其中猪6620头，羊195763头，牛29头，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9.5吨。五是食品抽检方面，按照每千人4批次的要求，制定全年1032批次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抽检工作计划，截至目前，完成抽检1036批次，其中合格1005批次，不合格31批次，已全部核查处置。六是药品监管方面。目前，全旗现有药械类经营商户866家（药品经营使用单位406家，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298家，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442家）。为确保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得到持续保障，截至目前，累计检查“两品一械”经营使用单位420家次，责令整改34家、立案查处48家。同时，加强过期药品回收销毁工作，对2024年回收的约1万盒、1.28吨过期药品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有效建立食品安全源头污染治理可追溯体系。一是实行常态化监管与各类专项行动相结合方式，强化农业投入品规范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定量检测301批次，任务完成率100.33%，速测22998批次。二是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农资市场打假、农药和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市场等专项检查422家次，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和存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三是持续打击违法使用国家禁限用药物和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等行为，不断强化源头管控，共检查农资经营门店113家，排查安全隐患10处，实地核查并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延续换证23份，对全旗4家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进行建档备案。四是组织科教、种植、畜牧等方面技术专家对种养殖大户开展用药指导和绿色种养殖技术培训51场次、778人次，发放宣传材料3000余份。
（四）全力营造食药安全社会共治良好氛围。一是以“四个最严”为标准抓好行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等业态开展拉网式巡查，督促、指导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加大食药安全宣传力度，利用报刊、电视、网络、标语等媒体和“3.15消费者权益日”“5.12防灾减灾日”“5·25护肤日”“6·26禁毒日”活动等契机，广泛开展食药安全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餐馆等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13次，参与群众2900余人次，发放宣传材料13000余张（册）。三是全力保障校园食品安全，目前，全旗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实施率达到80%，利用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开放“互联网+明厨亮灶”端口等渠道，积极调动家长共同参与学生食堂管理、共同关注食品安全工作的积极性，校园食品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旗将继续围绕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目标和“保障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要求，狠抓落实，依法监管，筑牢底线，确保食药安全形势稳中向好、稳中有进。
（一）以日常监管为重点，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扎实开展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安全、药械经销等环节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不断强化食品药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在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三小”治理、农村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校园“互联网+明厨亮灶”、科技创新等方面树典型、抓示范、做引领，努力完善地区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二）以创新监管为重点，加强食药安全监管。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原则，创新监管方式，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效能，增强市场主体信用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对违法者“利剑高悬”，实现由政府监管向社会共治的转变，以监管方式创新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
（三）以专项整治行动为重点，确保食药安全。遵循“四个最严”要求，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加大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查办力度，挖掘大案要案办理潜力，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保持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高压态势。
（四）大力推进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地落实。进一步完善旗委、政府总负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责任制，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高效完成包保督导工作，明确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引导企业守法生产经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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